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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令
 

 

 

 

 

 

第 119 号 

 

《温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府第

3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长  赵一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九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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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，促进依法

行政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，保障政令畅通，根据《浙江省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和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

管理办法》等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,

适用本办法。 

国家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，依

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国家没有规定的，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行政规范

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，不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

定权限和程序制定的，涉及或者影响不特定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

组织权利义务，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，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

遍约束力的各类行政文件。 

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制度，人事任免决定，向上级行政机关

的请示和报告，对具体事项的通报、通知、批复以及行政处理决

定等，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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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行政机关，是指下列机关： 

（一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； 

（二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、省以下实行垂直管

理的部门。 

法律、法规授权实施公共管理的组织，适用本办法有关行政

机关的规定。 

第五条 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，应当坚持有件必备、有

备必审、有错必纠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行政规范性文件

的备案审查机关，其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

案审查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市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、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是

本系统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关，其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

责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。 

第七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15日内，依照下

列规定报送备案： 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制

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; 

（二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工作部门、实行省以下垂直

管理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同时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

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； 

（三）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由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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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的行政机关报送备案。 

第八条  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: 

（一）备案报告1份； 

（二）正式文本一式5份； 

（三）制定说明一式5份； 

（四）以上材料的电子文本。 

第九条 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说明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、必要性、制定过程； 

（二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； 

（三）规定权利、义务及法律责任的依据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 

第十条  备案审查机关收到制定机关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

文件材料后，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 

（一）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，应当及时告知制定机关不

受理； 

（二）不属于本机关备案审查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及时告知制

定机关不受理，并告知制定机关向有关机关报送备案； 

（三）材料不齐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应当在 5 日内通知

制定机关限期补正材料； 

（四）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形式，或者按照备案审查机关要

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应当及时受理并予以登记。 

第十一条 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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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对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自受理登记之日起30日内

进行审查。确需延长审查期限的，须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。 

第十二条 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

构对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: 

（一）是否超越法定权限、违反法定程序； 

（二）是否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； 

（三）是否违法设定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

收费或者其他应由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设定的事项； 

（四）是否违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； 

（五）是否违法增加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； 

（六）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部门之间、同级人民政

府部门之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协调； 

（七）其他应当审查的事项。 

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可以要求

制定机关在规定期限内说明有关情况；征求有关行政机关意见的，

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回复。 

第十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备案审查中，发

现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

不一致的，应当及时组织协调；不能协调一致的，应当及时提出处

理意见，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。 

第十四条 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

构在备案审查中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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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规范性文件相抵触，或者超越法定权限、违反法定程序的, 应当

及时通知制定机关自行纠正、暂停执行;必要时,备案审查机关依照

职权直接予以撤销或者变更。 

第十五条 制定机关收到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法制工作机构的书面审查意见后，应当在 15 日内书面回复处理

结果。 

制定机关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,可以申请复核。备案审查机关

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

15日内书面回复意见。 

第十六条 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有异议

的,可以向制定机关或者备案审查机关提出书面审查申请。行政规

范性文件异议处理程序依照《温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异议处理暂行

办法》（温政发〔2008〕3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

对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,或者行政复议机关在审查具体

行政行为时认为其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,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备案审查机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

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备案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。 

第十九条 制定机关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，将本机关上年度制

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，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报送备案审查机

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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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于每年第一

季度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上一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情

况，同时抄送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。 

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加强

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情况的监督检查, 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备

案审查统计、检查通报、责任追究等制度，并将备案审查工作纳入

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内容。 

第二十二条 制定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备案审查机关或

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按照《浙江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、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，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，

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不报送备案的； 

（二）报送备案不符合规定的； 

（三）不执行备案审查意见或者决定的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2011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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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。 
  抄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府法制办，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 

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驻温部队，各民 
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0 年 9 月 21 日印发 


